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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畫依據 

一、賴清德總統原住民族政見─強化原住民族健康服務。 

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4條、第 28條。 

三、《原住民族健康法》第 13條。  

四、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3.0(115~124年)。 

五、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發展第 5期 4年計畫(114至 117年)。 

貳、背景說明 

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本會)自 95 年訂頒「推展原住民

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實施計畫」，結合部落、宗教組織的

人力、物力等資源提供原住民族長者預防性、關懷性及連

續性之照顧服務。自 104年起將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更名為

文化健康站（下稱文健站），以強調文健站同時具有文化

傳承與健康照顧之精神，105 年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將原

住民族長期照顧納入專章，並自 106年下半年起由衛生福利

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下稱長照基金)挹注經費。文健站的

設置數從 105年的 121站大幅增至 114年的 525站，照顧人

數則從 4,259人增至 1萬 8,425人。 

鑒於原住民族人口加速老化、區位差異交通不便、長

照資源分布不均、福利與醫療資源缺乏、照顧服務人力不

足等結構性不利挑戰，本會透過整合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

資源，積極布建文健站，發展以原住民照顧原住民之因族

因地制宜文化安全照顧體系，向前延伸預防延緩失能，落

實原住民族長者個人健康管理，強化原住民族健康照顧服

務。 

參、計畫目標 

一、積極布建長照服務資源，發展文化安全照顧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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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穩定人力專業發展，精進文化安全服務品質保障都

會地區長照需求，提升多元共融服務意識。 

肆、辦理機關(單位) 

一、主辦機關：本會。 

二、承辦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 

三、協辦機關：鄉（鎮、市、區）公所。 

四、執行單位：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始得承接。 

(一)立案人民團體 

1.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以在地組織者為優先。 

2.社會團體（含社區發展協會）、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3.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宗教組織、文教等基金會捐助章

程中明定辦理社會福利事項者。 

(二)立案醫事機構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機構負責人以原

住民擔任為優先。 

(三)大專校院：設有醫學、護理學、社會工作、老人照顧、

長期照顧、物理治療、職能治療、營養學、公共衛生

相關科系所之大專校院。 

(四)另因故未能尋覓合適執行單位承接，過渡期間得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暫行代理文

健站執行事宜。 

五、專管中心：本會委託文健站專業服務團隊。 

伍、權責分工 

一、主辦機關：本會 

(一)本計畫之訂定、修正及解釋相關事項。 

(二)本計畫之推動、督導及協調相關事項。 

(三)本計畫之複審、核定、經費核撥、結報相關事項。 

(四)本計畫之訪視、查核及成效檢討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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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本計畫相關事項。 

二、承辦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附件 1) 

(一)轄內申請補助計畫之受理及初審相關事項。 

(二)轄內補助計畫之輔導、管理、訪視、查核、聯繫及協

調相關事項。 

(三)轄內補助計畫之經費撥付及核銷相關事項。 

(四)轄內補助計畫之績效彙整及成效檢討相關事項。 

(五)其他本計畫相關事項。 

三、協辦機關：鄉（鎮、市、區）公所(附件 2) 

(一)協助蒐集長者照顧需求，並盤點提供公有公共空間，

促其申請補助計畫。 

(二)協助訪視、查核轄內補助計畫實際執行情形。 

(三)協助連結相關照顧服務資源。 

(四)其他本計畫相關事項。 

四、執行單位：立案人民團體、立案醫事機構、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或大專校院(附件 3) 

(一)蒐集長者照顧需求，研提申請補助計畫。 

(二)執行補助計畫並管理進用工作人員相關事項。 

(三)配合輔導、訪視、查核及訓練相關事項。 

(四)辦理補助計畫經費核銷相關事項。 

(五)提報補助計畫工作項目執行情形及辦理成效。 

(六)其他本計畫相關事項。 

五、專管中心：本會委託專業服務團隊 

(一)協助本計畫需求蒐集、複審核定、成果彙整及資源連

結相關事項。 

(二)辦理提升工作人員專業知識及工作技能相關事項。 

(三)配合辦理輔導、訪視、查核、聯繫及協調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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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協助輔導轄內文化健康站成為特約喘息單位/居家長

照機構。 

(五)應協助本會、直轄市、縣(市)政府文健站異常通報及

處遇流程。 

(六)其他本計畫相關事項(以採購契約書為準)。 

陸、布建原則 

一、原住民族地區：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優先設置。 

(一)轄內尚未設置文健站之村里。 

(二)轄內村里數涵蓋率未達 60%之地區。 

(三)轄內 55 歲以上原住民族人數達 150 人，且確有照顧需

求者。 

二、非原住民族地區：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優先設置。 

(一)轄內尚未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文健站或巷弄長照

站(社照 C/醫事 C)之村里。 

(二)轄內醫療、福利、交通等相關資源缺乏或不易取得照

顧服務之原住民族聚落。 

(三)轄內 55歲以上原住民族人數有到站照顧需求逾 20人之

村里，且提報「非原住民族地區尚待設置文健站需求

一覽表」者(附件 4)。 

三、轄內如核定設置 2 處以上文健站，其服務長者不得重疊。

另如非屬上述布建原則者，但經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

估確有其設置必要性，請敘明具體需求及提供相關佐證

文件，得予評估專案核定。 

柒、服務對象 

一、原住民： 

(一)55 歲以上衰弱、亞健康(以照顧需求較高者優先)及獨

居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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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5 歲以上輕度失能原住民族長者(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以

「照顧管理評估量表」評估結果為 2~3級者)。 

(三)55歲以下得自理之身心障礙者。 

二、非原住民：65歲以上之非原住民族長者。 

三、上述服務對象，原則應持開放、包容態度，不得拒絕提

供特定對象參與，但為維持文健站穩定運作及兼顧服務

量能，應以核定列冊且照顧需求較高之原住民族長者為

優先。 

捌、服務項目 

一、簡易健康照顧服務：提供基本日常健康照顧服務，使長

者健康得以維持，如陪伴服務、測量生命徵象(紀錄血

壓及體溫)、衛教宣導、生活照顧服務諮詢等。 

二、文化健康及預防延緩失能服務：依據各族文化特色與融

入在地生活文化元素之長者需求，推動原住民族文化安

全之相關延緩失能適性課程，如長者懷舊與頭腦保健、

肌力升級與防跌保健、慢性疾病與用藥安全、長者營養

與口腔保健、生命教育靈性照顧、失智症認識與預防、

老幼共學共好、傳統醫藥保存與保健等相關促進文化健

康之多元活動，鼓勵原住民族長者積極社會參與，共同

推廣健康部落(社區)，以保障其獲得適切生活照顧及在

地活躍老化。 

三、提供健康營養餐食：長者共餐或送餐服務，提供營養均

衡、衛生安全之飲食。 

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透過電話或居家關懷訪視其長者生

活情形，提供健康照顧簡易諮詢服務，並提供福利訊息

或長照資源轉介等相關服務。 

五、服務座談及成果發表：邀請長者家屬、在地意見領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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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連結單位，辦理照顧服務需求座談會；另得運

用轄內相關活動辦理年度成果發表會。 

六、提供量能提升服務：提供簡易居家照顧服務、陪同外出、

陪同就醫、家務協助、陪伴服務、餐食照顧等符合在地

需求之長照創新服務之項目。 

七、其他配合事項：配合政策推動及宣導，結合相關網絡單

位資源，視服務長者需求，落實多元轉介及辦理長照相

關政策宣導或活動。另如發現服務對象為政治受難者及

家屬，得協助轉介至衛生福利部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相關

資源，以加強其療癒照顧服務。 

玖、開站原則 

採取以部落/社區為單位之集體照顧，並以平日(周一

至周五)5 日開站，且每日至少開站 8 小時為原則(但 114 年

以前已核定 3日開站者，不在此限)。 

壹拾、人員配置 

一、配置標準：每站補助計畫負責人 1 名，並依據不同服務

長者人數級距，補助配置文化健康照顧服務員(下稱照

服員)，原則分為 3級，但有服務人數小於第 1級者，或

有特殊在地文化照顧需求者，則依其服務量能另以專案

審查核定。 

(一)第 1級(20至 29人)：補助 2名照服員。 

(二)第 2級(30至 39人)：補助 3名照服員。 

(三)第 3級(40至 49人)：補助 4名照服員。 

二、進用資格與工作內容： 

表 1：文健站補助配置工作人員進用資格與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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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稱/進用資格 工作內容 

一、計畫負責人 

(一) 應具原住民身分，且公立或立案

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

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含

105 年度以前已進用高中畢業者、

宗教型大學或學院畢業)，並符合

下列資格之一者： 

1. 領有照服員職類技術士證，具有

老人相關服務經驗 1年者。 

2. 領有照服員訓練結業證明書，具

有老人相關服務經驗 2年者。 

3. 具社會工作、醫護或老人相關服

務務 20學分以上專業訓練。 

4. 具照服員相關資格訓練50小時以

上，且有 1 年以上老人相關服務

經驗者。 

(二) 但經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公開徵

才 3 次(每次至少公告 10 天)，仍

無法進用者，得放寬學歷至高中

(職)或實際居住於轄內文健站在

地 10 年以上且符合前述 1-4 任一

資格之原住民或非原住民，並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具體敘明理

由及檢送相關佐證文件函報本會

核定後，始得進用。 

二、文化健康照顧服務員兼任計畫負

責人 

任職任一文健站年資合計滿 2年以

上者，始得兼任。 

一、督導各項工作項目執行進

度，並主持工作小組會

議，維護服務品質。 

二、連結各項福利及照顧服務

相關資源，建置在地文化

安全照顧服務網絡。 

三、管理各項經費支用及核銷

情形。 

四、保障工作人員勞動權益相

關事項。 

五、配合本會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輔導、訪視或查

核相關事項。 

六、其他促進原住民族健康相

關交辦事項。 

一、文化健康照顧服務員 

(一) 應具原住民身分(在地者優先)且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 領有照服員訓練結業證明書者。 

一、主責長者照顧服務(實際

推動站內服務項目)，並

分工輪流執行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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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稱/進用資格 工作內容 

2. 領有照服員職類技術士證者。 

3. 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

關科(組)畢業者。 

二、文化健康照顧服務助理員 

但經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公開徵

才 3 次(每次至少公告 10 天)，仍

無法進用前述資格者，得放寬至

少完成照服員相關資格訓練 50 小

時(得於衛福部長期照顧數位學習

平臺取得訓練時數)先以「文化健

康照服助理員」進用，並於實際

到職日起 6個月內取得照服員訓練

結業證明書，始得續聘。 

二、配合站內行政業務(含財

產管理、紀錄建置)。 

三、配合調查服務地區長者照

顧需求。 

四、配合本會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輔導、訪視或查

核相關事項。 

五、其他促進原住民族健康相

關交辦事項。 

備註： 

為維護行政中立，計畫負責人應避免進用現職各級民意代表；另同一

文健站之工作人員(如計畫負責人與照服員，或照服員之間)，不得為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108年以前已進用者不在此限)。 

壹拾壹、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賡續設置」文健站(線上申請，函知本會複審)：係指

最近一次查核成績達乙等(70分)以上，或列丙等者(未

達 70分)經複評已改善，本會同意賡續補助設置者。 

(一) 申請作業：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每年 10 月底前

彙整轄內文健站執行單位申請計畫，並至「文化健康

站資訊系統」(下稱文健站資訊系統)填列「直轄市、

縣(市)政府賡續設置 115 年度文化健康站計畫書」 

(附件 5)。 

1. 調升級距：以最近一次查核成績達甲等(80 分)以上，

且 114年度 1-8月平均服務長者率
1
達 80%且平均到站

                                      
1平均服務長者率：(1-8 月服務長者人數/1-8 月核定列冊服務長者總人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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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2
達 70%之文健站。另如經核定調升級距者，115 年

度執行期間 1-8 月平均服務長者率未達 80%者，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如未併同具體敘明理由及檢送相關

佐證資料，本會次年度得調降級距(依實際服務長者

人數補助配置照服員)。 

2. 調升量能：以原住民族地區文健站申請為限，比照

調升級距標準辦理，但 114年以前已核定量能提升者，

不在此限。 

3. 如執行單位欲申請調升級距或調升量能者，應於提

出賡續計畫書時，一併檢附相關文件。 

(二) 審查作業：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轄內文健站執

行單位計畫及完成初審作業，並至文健站系資訊統上

網填列計畫書後，於每年 11 月 10 日前，函知本會辦

理複審作業。 

二、「新設置」文健站(書面申請，函送本會複審)： 

(一) 申請作業：提案單位於每年 12 月底前，備妥申請文

件，逕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相關

文件請裝訂成冊並一式 10 份(含電子檔)，說明如下

(附件 6)： 

1. 文健站申請補助計畫書。 

2. 長者名冊(新站級距僅能申請第 1級)。 

3. 環境設備安全調查表(含場地現況照片)。 

4. 立案證書影本。 

5. 自籌款證明影本。 

6. 擬進用工作人員相關資格證明文件。 

7. 場地使用同意證明書。 

                                      
2平均到站率：(1-8 月到站長者人數/1-8 月核定列冊到站服務長者總人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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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開說明會紀錄。 

9. 其他相關佐證文件。 

(二) 審查作業：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每年 1 月底前，完成初審作業，

另若經初審轄內有不同申請單位提報同一站之情形，

請擇優一個申請單位，未自行擇優者，本會不予複審

(附件 7)。 

2. 本會得邀集族群事務、文化安全、長期照顧、公共衛

生、社會福利、社會工作或公共建設等相關領域專家

學者組成複審小組，並召開複審會議，必要時得進行

實地勘查。 

3. 本會召開複審會議，請提報計畫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派員出席簡報，並視年度預算核定。 

(三) 本會得視當年度經費或資源布建狀況及政策需要，專

案辦理新站審查時間。 

壹拾貳、補助項目 

本計畫補助經費以下列項目為準，並應專款專用，不

得抵用或移用，倘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執行單位有經費

不足情形，或因會計年度須提前核銷完畢，其餘經費應自

行自籌支出，不得要求追加補助(附件 8)。 

一、開辦費：補助新設置文健站設施設備相關費用。 

二、充實設施設備費：補助賡續設置文健站充實設施設費相

關費用。 

三、業務費(含量能提升業務費)：補助執行文健站相關業務

費用，包括臨時工資(廚工)、水費、電費、瓦斯費、活

動場地費、講師費、二代健保補充費、各項保險費(公

共意外責任險、強制汽車責任險、雇主負擔勞健保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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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文具、食材費、餐費、交通費、耗材或雜支等

相關執行文健站業務費用。 

四、工作人員服務費：補助文健站計畫負責人及照顧服務員

相關服務費用。 

五、行政管理費：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行政管理費。 

六、因應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屆期，

本會無對應預算不再賡續補助，為利直轄市、縣(市)政

府順利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業務，承辦機關應以自籌

經費自行聘僱相關專案人力，以提升計畫執行效能。 

 

壹拾參、經費撥付與結報 

一、撥付作業：本計畫採「納入預算」方式辦理，並採 2 期

撥付，第 1 期款自本會核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計畫，

檢送領據、納入預算證明(或議會同意墊付相關證明文

件)，撥付 90%經費；第 2期款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完

成年度結報後，撥付 10%經費。 

二、預撥機制： 

1. 為保障文健站工作人員勞動權益，及穩定文健站正常

運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月 15 日前撥付前

一個月人事費用，並應預撥當期業務費至少 80%以上

經費。 

2. 執行單位如因核銷遲延，影響照服員未能按時領取薪

資或無力支應文健站餐費，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逕

行撥付薪資及部分業務費，不得因執行單位核銷作業

遲延，影響文健站穩定運作或工作人員薪資遲延發放。

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未確實辦理，本會得扣減次年

度行政管理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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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報作業： 

(一)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執行年度結束後 1 個月內

將計畫賸餘款、年度成果報告書(含電子檔)及經費結

報表(附件 9)函報本會辦理結報。 

(二) 倘直轄市、縣(市)政府未依前開期限完成結報作業，

本會得扣減次年度行政管理費，每逾期 1 日扣減行政

管理費 1‰，其總額以行政管理費 20%為上限。 
(三) 執行單位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期限按時辦理

核銷，未依限辦理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按逾期

日數，每日金額 300 元計算逾期違約金，違約金得自

當期業務費扣抵，不足者得通知執行單位繳納，逾期

違約金總額以業務費總額 5%為上限。 

壹拾肆、督導與考核： 

一、接受補助之地方政府及執行單位，應接受本會督導或

委託專業服務團隊相關輔導事宜，配合定期或不定期

業務訪視或派員實地查核及填(製)送相關表件。 

二、本會將另函頒訪視查核計畫，考核不佳者，本會得不

予補助。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應針對本

計畫有功人員辦理敘獎。 

壹拾伍、預期效益 

一、積極布建文化健康站，發展文化安全照顧網絡，加強

輔導文健站延伸長照關服務，強調互助支持文化，營

造共生社區，打造多元連續照顧體系，實現在地安

老，促進健康老化。 

二、115年度文健站設置目標至少 550 站，創造就業機會培

力照服員至少 1,410人，服務至少 1萬 7,000名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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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3.0(115~124 年)，鼓勵、輔導

文化健站執行單位辦理特約巷弄喘息服務及設立居家

式長照機構，每年至少各 2站。 

壹拾陸、經費來源 

本計畫經費由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服務發展基金預算

項下支應。 

壹拾柒、附則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